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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告－未來融資策略

本公告乃由恒發洋參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以自願基準作出，以向本公司股東（「股
東」）及有意投資�提供資料。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六月六日之公告，內容有關建議合併本公司股份（「股
份」）事宜。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告知股東及有意投資�，就本公司日後將進行的
潛在融資活動而言，本公司之融資策略為維持及提升更廣泛的股本基礎。因此，本公司
將選擇性地考慮不同融資來源，�括但不限於：

(i) 根據股東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授予董事的一般授權及╱或根據股東於股東大會
上授出的特別授權配售新股；及╱或

(ii) 配售可換股債券或發行債券等。

經考慮本公司之融資策略，自本公告日期�計十二個月內董事會將不會考慮其他透過任
何過分依賴現有股東之供股或公開發售方式集資作為資金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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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有關根據本公司之一般授權建議配售新股份之
公告所披露�外，本公司於本公告日期並無任何有關股權集資活動的計劃。本公司將於
必要時刊發進一步公告。

本公司股東及╱或潛在投資�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恒發洋參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陸建明

香�，二零一六年六月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陸建明先生、楊永仁先生、楊永鋼先生及黃國明先生；而非
執行董事為沈薇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煒先生、胡偉亮先生及源自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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